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附件5

「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」計畫書
	一、計畫名稱
	

	二、子計畫編碼
	

	三、活動類型
	（徵才、講座、座談會、諮商、參訪、其他）

	四、計畫目的
	

	五、指導單位
	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

	六、主辦單位
	

	七、協辦單位
	（無則免填）

	八、辦理時間
	    115年  月  日

	九、辦理地點
	(OO縣市)( 辦理地點)

	十、服務對象
	

	十一、人數(場/人)
	            場
	            (人/1場)

	十二、聯絡人及電話
	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

十三、計畫內容與執行方式：
（一）計畫內容：
（二）執行方式：
活動流程：（講座、座談會）
	時間
	活動內容
	講師

	10~15分鐘
	台灣就業通網站及
就業服務業務宣導
	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

	OO:OO—OO:OO
（共計OO分鐘）
	講題：OOOOOO
	（OOO單位）
（姓名）/（職稱）

	
	
	


* 檢附講師相關經歷背景資料
* 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，其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（無0.5節）
*本活動需保留10-15分鐘，邀請本分署所屬就業中心派員或由主持人引言協助宣導「台灣就業通網站」及就業、職業訓練各項服務資訊，以提升大專青年對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認知。
*座談會（出席專家逾1人以上）應於成果報告內檢附當天座談會議紀錄。

1、資格限制：
外聘駐點職涯諮商人員辦理職涯服務，需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：
    (1)領有社會工作師、心理師證書或取得GCDF（Global 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）全球職涯發展師證書、SCPC(Strategic Career Planning Consultant)國際職業策略規劃師證書、CDFI（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 Instructor）美國生涯發展學會（NCDA）生涯發展諮詢認證授課講師證書、CDF（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）美國生涯發展學會（NCDA）生涯發展諮詢師證書或CPAS（Career Personality  Aptitude System）就業情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授予諮詢師認證證書。
(2)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，並有從事本國人就業服務業務、職涯諮商、職涯輔導評量等工作之經驗者。
(3)大專校院社會工作、職能治療、物理治療、勞工關係、人力資源、心理或輔導相關科系所畢業，從事就業服務、職涯諮商、職涯輔導評量等工作經驗二年以上。
2、鐘點費補助標準：
(1)符合領有社會工作師、心理師執照或GCDF全球職涯發展師證書、SCPC國際職業策略規劃師證書、CDFI美國生涯發展學會(NCDA)生涯發展諮詢認證授課講師證書、CDF美國生涯發展學會(NCDA)生涯發展諮詢師證書證書或CPAS就業情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授予諮詢師認證證書資格者，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2,000元。
(2)符合其餘資格者，每小時補助為新臺幣1,500元。
註01：非申請計畫空白表格，請自行刪除。
註02：本計畫執行中，有任何變更(含：日期及活動地點等)，須於活動3天前以電子郵件提送修正後計畫書及異動單，經本分署備查後辦理；本分署將不定期派員前往活動場地查核，以當日查核情形做為核發補助之依據。


十四、預期效益(含量化及質化成效)：

（申請學校名稱）
「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」
經費概算表
活動名稱：oooo講座、oooo職涯探索、oooo座談會
活動日期：  年  月  日（星期    ）   活動地點：
	經費項目
	單價/
單位
	數量
	預算金額
	預算經費來源
	申請說明
(勿更動)

	
	
	
	
	申請
補助金額
	學校
自籌款
	其他機關補助金額
	

	鐘點費
	oo元/節
	__人*__節
	
	
	
	
	檢附講師相關經歷背景資料（授課50分鐘為1節）

	座談會
出席費
	OO元/場
	__人
	
	
	
	
	僅適用校外人士,每1場至少2小時，並於成果報告內檢附當天座談會議紀錄。

	講師交通費
	
	
	
	
	
	
	請註明搭乘車種、起迄站及票價

	工作人員費
	oo元
	__人
	
	
	
	
	活動1日者(同1天辦理數場，以1日計)，每日以 3人為限。

	場地佈置費
	
	
	
	
	
	
	每場補助4,000元為上限
同性質同1天辦理數場，仍以1場支應。

	餐費
	
	
	
	
	
	
	每餐補助100元為上限。（上午逾12:40，下午逾17:40）

	書籍資料
印製費
	
	
	
	
	
	
	講義等，每人200元為上限

	雜費
	
	
	
	
	
	
	為各項費用(不包括鐘點費、交通費、工作人員費)總和5%。

	合    計
	
	
	
	
	


 填表說明：填表說明：場地費、茶點費、摸彩品及宣導品，不予補助。
